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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纳税信用管理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中未允许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纳税人参与。本文

以 GZBN 电视台为例，深入分析将从事生产经营事业单位纳入纳税信用体系管理，有助于纳税人平等享受纳税人权

利、积累社会信用等，并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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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ax credi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but in reality, taxpayers such a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businesses are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This article takes GZBN TV statio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in depth the inclusion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tax credit system management, which helps taxpayers to 

enjoy taxpayer rights equally, accumulate social credit, and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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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在步入新常态、从

高速度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对社会信用体系提出的更高要求。纳税信用是社会信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税务机关

用柔性税收征管的方式提升纳税遵从度的改革措施，从2003年开始发布的《纳税信用等级管理办法》开始，我国一直大力推进纳税信用

体系建设。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纳税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从事生产、经营的

事业单位等。笔者发现，税务机关在推进纳税人信用等级管理过程中，将事业单位排除在外，导致事业单位作为纳税人无法正常享受相

应的全部权利。本文主要从纳税信用评级的制度背景、作用机制、存在问题等多个角度切入，以 GZBN 电视台为例对将事业单位未能纳

入纳税信用管理体系的利弊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制度背景

我国的纳税信用管理规范文件总的来讲较全面、成体系，从

2003年的《纳税信用等级管理办法》开启了纳税信用体系建设

的序幕，此后税局系统相继印发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2014

年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简单的信用评级

提升为系统的信用管理，纳税人等级分为 ABCDM 五个等级，对

不同等级的纳税人实施分级管理，通过多机制作用，从激励、信

息、治理、声誉等作用渠道促使企业提升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纳

税行为的规范性 [1]。另外，针对因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税收失信行

为被评定为 D 级的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发布相关公告，

规定失信企业可以通过及时纠正违规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等

方式修复纳税人信用 [2]。目前，纳税人信用系统已形成闭环，纳税

人录入信息完成采集，税务机关根纳税履约情况进行审核评估、

级别评价、动态调整，根据结果对守信企业进行激励以及对失信

企业进行惩戒，企业对评级结果有异议的处理措施以及信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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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节均较为完备。 

二、纳税信用评级的作用机制

（一）纳税信用评级是强制税收征管制度的有益补充

税收征管制度的优劣是衡量营商环境好坏的重要指标，也直

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招商引资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在政府

的各项财政制度中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3]。税收征管制度是否完

善，有否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影响良好

纳税氛围的营造和优质征纳营商环境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会直接

影响企业的纳税意愿和规范治理。改革开放早期，企业依法纳税

的意识不强，我国主要采取以惩戒为主要手段来规范企业纳税行

为的强制征管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将社会信用体系引入税收

征管活动，意味着鼓励企业自觉高税法遵从度，创新和完善了税

收征管制度体系，是为“税收柔性监管”制度。

（二）纳税评级影响到纳税人的税务服务及税收优惠

在柔性税收征管的背景下，税务机关给予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级的企业更优质的纳税服务和税收优惠 [4]。如税务总局2019年4

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仅限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的纳税人可以享受，极大减轻了纳税人的税负 [5]。

同时随着守信激励机制的不断升级，A 级企业可享受的激励措施

从税务服务不断拓宽，基本涵盖了投资、金融、贸易、环保等非

税领域，比如可享受便利的银税互动、简易注销和跨省迁移等程

序。这些激励措施使企业有动机去争取并维护更高的纳税信用评

级，以获得更多的服务便利。纳税信用等级相当于企业的一项无

形资产，诚信纳税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融资，有利于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三、纳税信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纳税信息采集机制不够完善

一是税务系统内部未能及时共享信息 [6]。税务内部信息主要

包括经常性指标信息和非经常性指标信息，其中经常性指标信息

主要指税务系统已有的可以直接采集的信息，多由企业按标准格

式填报，共享不及时的主要指非经常性指标信息，这类信息通常

需要出具了结论性文书才能上传系统，然后被采集，比如纳税评

估、税务审计、税务调查或税务稽查等，而处于前期调查、取证

核实或交换意见等阶段的未能及时采集，可能导致税务系统出具

的数据信息未能客观反映纳税人的信用状况。二是外部信息共享

不充分。当前，虽然“金税四期”已经实现“以数治税”，但短

期内大数据信用信息交互平台各方仍存在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的

现象，税务机关无法对纳税人形成完整的“信用画像”并实施相

应的激励或惩戒。

（二）未能平等对待所有纳税人

《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开宗明义，本办法适

用于企业纳税人，而纳税数量占比90% 以上的纳税人 —— 自然

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类型被排除在参评范围之外。而其他类型

的纳税人中，事业单位又是大头。我国拥有111万家事业单位，

这类组织有完整的纳税人识别号，大部分纳税遵从与企业无异，

但却排除在信用评级机制之外，无法享受相应的纳税人权利。特

别是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早期虽然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产物，是国家动用财政资源举办的主要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的

社会组织，但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部分已经没有财

政经费的保障。如文化企业、广电媒体，中宣部从2003年开始就

开启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将符合政策的经营性事业单位转制为

企业，不能转制为企业的，也改为企业化管理或者经费自理的事

业单位 [7][8]。这类事业单位，与公司制企业同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

体，不能混淆了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四、未能参与纳税信用管理对 GZBN 电视台的影响

GZBN 电视台于2010年8月由 GZ 电视台及 GZ 人民广播电

台改革重组而成，属公益三类事业单位（经费自理），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从行业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 4754-2011）》，其所处的广播电视行业属于“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的“86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

作业”。

由于新媒体冲击和广告业态的变化，广播电视行业传统上广

告收入、营销策划作为主要来源的商业模式出现下滑，同一时

期，广播电视行业正处在技术快速迭代时期，近几年 GZBN 电视

台投入广播电视设备升级改造超过3亿元，2018年实现电视频道

全高清播出，2020年开播超高清频道，另外，随着融媒体时代的

到来，在媒体融合方面的投入也接近1亿元。投入不断加大，经营

收入持续下跌，且设备购置税率高（13%），广告和媒体服务税率

低（6%），传媒经营板块亏损及增值税税率剪刀差，导致期末增

值税留抵税额不断增加。因此，事业单位不能参加纳税人信用评

级，对 GZBN 电视台的消极影响越发明显。

（一）难以享受税收政策性优惠

为加大对行业的扶持，国务院于2022年5月31日发布相关通

知（国发〔2022〕12号），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7个行业企业

可享受增量和存量留抵税额政策 [9]。但是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

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税[2019]39号公告），符合相关规定的“纳

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9]。GZBN 电视台多个月份具备申请留抵税额

退税条件，金额超千万元，但享受政策的主体为企业，GZBN 电

视台因事业单位属性不能参与纳税评级，因此一直未能享受留抵

税额退税政策。

（二）未能参与纳税信用管理，影响了信用资产积累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每个市场主体均有其信用记

录，未来将成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通行证 [10][11]。事业单位

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市场主体，是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纳

税人，在金税四期的大力统筹下，建立以税务系统为中枢的市场

主体数据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如事业单位不能纳入纳税人信

用评级，将缺乏必要的信用积累，可能为影响信用评级、融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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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外投资以及子公司的引入投资等。

五、将事业单位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可行性

（一）是完善纳税信用体系的需要

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规定，纳税人包括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

单位，但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又将这一重要的纳税群体排除在

外，从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和完整性来看，《纳税人信用管理办法》

是迫切需要进行修订完善，下一步以法律形式对纳税信用管理进

行约束，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内容，保障纳税人的基

本权利 [12]。

（二）是促进税法遵从的重要手段

柔性税收管理有助于企业积累声誉，若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

高，说明该企业内部管理规范、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向外界

传递积极的信号，形成无形的战略资产，提高投资者和金融机

构对公司的信任，为企业发展赋能添力；同时，反过来也可以

促进企业进一步强化其良好的企业形象，保持依法纳税、诚信 

经营 [13-15]。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良好的税收信用建设能激发企业活力，进而促进营商环境的

改善及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例

如，纳税人在进行贷款融资时，将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信用评价

结果及时分享给银行，相当于有政府提供了具有公信力的隐性担

保，作为对守信者的一项增信措施；同时，银行在审核贷款时，

可通过基于金税四期的信用信息交换平台查询借款人的纳税信用

记录，以便提供金融优待或者停止发放贷款，助力金融机构做好

风险管理，构建守信和谐营商氛围。

六、相关建议

综上所述，将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纳入纳税信用管理是

可行的，具体有三种实现方式：（一）从国家层面修订《纳税信

用管理办法（试行）》，将第三条改为“本办法适用于已办理税

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并适用查账征收的纳税人（以下简称纳

税人）”，不再区分企业纳税人和事业单位纳税人，并逐步扩大

到个体工商户、个人；（二）若考虑到地区差异，《纳税信用管

理办法（试行）》第三条也规定，省级税务机关有权制定个体工

商户和其他类型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建议由各省级税务

机关发布通知，允许事业单位参加纳税信用管理体系；（三）个

别事业单位经书面申请、省级税务机关核定，可参与纳税信用 

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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